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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8月25日從事9公噸油壓

缸本體澆鑄作業時，２名移工

與高溫熱蒸氣接觸，造成造成

2-3度燙傷之體表面積分別為

21%及45%。

澆鑄盆之鋼液（約1560℃）
之方向盤之聯軸固定銷斷毀，
造成鋼液異常傾洩，接觸地面
時產生高溫蒸氣，及勞工未遠
離吊掛物下方，致人員發生燙
傷。

1.工作場所遭停工，造成期程延宕，增加成本。

2.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予以罰鍰處分。

3.職災事故將嚴重影響公司形象與社會觀感。

(職災案例警示)

1.對於…或其他高溫操作場所，為防止爆炸或高熱物飛

出，應有適當防護裝置及置備適當之防護具外，並使

勞工確實使用。

2.對於固定式起重機作業時，應採取防止人員進入吊舉

物下方及吊舉物通過人員上方之設備或措施。

3.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，應使其辦理

下列事項：…四、起吊作業前，先行確認其使用之鋼

索、吊鏈等吊掛用具之強度、規格、安全率等之符合

性；並檢點吊掛用具，汰換不良品，將堪用品與廢棄

品隔離放置，避免混用…。


